
 委    託    書  

立委託書人(即車主):     裕小融          車號: AA*-**00      

裕融審件編號：          

因委託人無法前往領取 □結清車籍證件及註銷文件□同意書 

茲委託:     新小鑫      代為辦理相關手續，並同意由受託人代為領

取前述委辦事項之相關文件無誤,恐口說無憑,特立此委託書為證。 

此致 

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委 託 人:   裕小融          受 託 人:   新小鑫        

      統一編號: A111***333        統一編號:  B222***444     

      電    話: 0900-***-222      電    話: 0911-***-333    

      文件郵寄地址: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號 15樓         

*****  立委託書注意事項  ***** 

1. 委託人須親自簽名蓋章，否則受託人願負刑法偽造文書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

41條不當收集個人資料之民刑事責任。 

2. 委託事項得經  貴公司以電話確認委託人無誤後始依委託事項辦理。 

3. 請檢附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之雙證件，如公司戶請檢附公司資料+負責人雙證及

蓋上公司大小章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1 1 月 1 1 日 

請填妥及備齊所需文件，傳真至下列所屬地區，為確認傳真是否成功，請於傳真後 

來電確認。 

聯絡電話: □北:TEL(02)2702-5055轉 2再轉 2 FAX(02)7716-0300 Email:27041219@tac.com.tw 

         □中:TEL(04)2322-4623轉  3、2  FAX(04)2322-5587 Email:0423225587@tac.com.tw 

         □高:TEL(07)222-3989 轉  2      FAX(07)222-5200  Email:072225200@tac.com.tw 

 (附件 / 下一頁) 

範例 



第一證件：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（務必五官清晰） 

 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 

 
 

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第二證件：委託人健保卡或期限內駕照影本黏貼處（務必五官清晰） 

 

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正面影本 

 

 

 
 

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反面影本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第一證件：受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（務必五官清晰） 

 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 

 
 

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第二證件：受託人健保卡或期限內駕照影本黏貼處（務必五官清晰） 

 

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正面影本 

 

 

 
 

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反面影本 

 

茲聲明以上所附證件屬實，且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律責任。  

委託人及受託人簽名蓋章：   裕小融    新小鑫    雙方親簽        108.10版 


